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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mark: _GoBack]2025年8月10日14时01分许，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三分厂第一跨2号线3#车丝机废品翻料槽作业时，因气压翻板出现故障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39.27万元。经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8·10”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组认定，该事故是一起因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从业人员赵X在气缸未停机时，违章进入2号线3#车丝机废品收料槽西头区域前维修翻板且站位不当，导致被物体打击造成死亡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根据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政府《关于对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8·10”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及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8·10”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组提交的《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8·10”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结论性意见，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存在以下行为：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安全风险辨识不到位，从业人员缺乏对本岗位相关操作安全风险辨识和防范能力；对三分厂安全管理不力，落实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不到位；督促、检查三分厂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三分厂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2025年11月4日，衡阳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上述行为进行立案调查，经进一步调查，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上述违法行为属实。 
主要证据有：证据一：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 份，证明本次处罚对象主体适格，同时证明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合法，是一家依法登记的合法公司；证据二：《关于批复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8·10”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的请示》《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8.10”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政府关于对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8·10“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关于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8·10“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行政处罚的报告》《关于同意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一分厂、二分厂复工复产的函》《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8·10“物体打击事故的处理通报》（衡阳鸿菱人字〔2025〕2号）各1份，证明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在2025年8月10日发生了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政府对事故调查组提交的《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8·10“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原则同意；证明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行为事实存在；证据三：事故调查组对黄XX、龙XX、谢XX、王X、王X、何XX、谭XX、陆XX、刘X、胡XX的询问笔录各1份，证明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在2025年8月10日发生了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证据四：黄XX、龙XX、谢XX、王X、王X、何XX、王XX7人的调查询问笔录共计 8 份，拍摄调查询问视频记录共74段，证明2025年8月10日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发生了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证明黄XX、龙XX、王X均认可《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8.10”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中对事故原因分析、定性结论、责任划分、处理意见；证据五：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与死者家属签订的《工伤死亡赔偿协议书》、南华附二医院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诊断证明书、急诊病历、病程记录（抢救记录）、急诊医学中心（院前急救）派车单各 1 份，证明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员工赵X因物体打击造成死亡，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与死者家属达成和解协议，证明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8月10日发生了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证据六：事故发生现场监控视频1份，证明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8月10日发生了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证据七：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赵X劳动合同复印件1份、员工花名册1份、赵X工伤保险1份，证明赵X为你公司员工。证据八：黄XX、龙XX、谢XX、王X、王X、何XX、王XX7人身份证复印件7份，证明相关人员身份情况。证据九：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培训台账2本、2025年度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程序文件（即安全风险分级管控）、2025年度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作业台账（即隐患排查制度、报告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一年一次双报告记录台账）、（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制度、企业风险清单报告、风险分级及管控措施清单、告知卡、警示牌、应急处置卡）、2025年度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台账、生产作业现场安全检查表3本（含2024年11月份至2025年）、2025年度班组、工段安全工作记录（班前会）2本、生效于2023年2月21日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作业文件2本（含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应急预案）、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6、7、8月安全环保职业健康风险管控隐患排查治理报告3本、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5月安全环保职业健康活动月度分析报告、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安全环保考核与奖励、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1月至9月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生效于2023年1月19日的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程序文件（含检修维护安全管理程序），证明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安全风险辨识不到位，从业人员缺乏对本岗位相关操作安全风险辨识和防范能力，落实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不到位，未对事故调查组认定的重大隐患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管控措施，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处罚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

	处罚结果
	人民币伍拾伍万元整

	执法部门
	衡阳市应急管理局



